	附件三
	
	
	
	

	
	
	
	
	编号:        

	住宅物业保修金垫支使用申请表

	申请人
情况
	姓名

（或名称）
	　
　
	签


	　

	
	
	
	章
	　

	
	传真
	　
	联系电话
	　
	电子邮箱
	

	建筑区划名称
	　

	建筑区划分户账号
	　

	建筑区划坐落
	        区（市）县         街道办事处（镇、乡、工矿区、开发区）

       街（路、巷）       号附        号

	计划垫支使用    保修金
	住宅物业竣工验收合格时间：
	

	
	物业服务企业或施工单位名称
	物业服务企业或施工单位资质证号
	工商注册号
	法定代表人
	联系电话

	
	
	
	
	
	

	
	维修项目及范围
	　列支范围
	用途
	用款数额（元）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用款总额：
	￥                 元（人民币）

	
	
	大写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业主、业主大会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业主（或业主委员会主任、副主任）（签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业主委员会（盖章）：

年   月   日

	开发建设单位意见
	开发建设单位（盖章）

年   月   日

	所在区（市）县房产管理部门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批人（签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区（市）县房产管理部门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市保修金监管机构意见
	
	　
	经办人：
	   年   月   日  

	
	
	　
	审核人：　
	   年   月   日  

	
	
	市保修金监管机构 （盖章）　
	签批人：　
	   年   月   日  

	备注：申请时，请提交一式四份。


